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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怎麼說…

　阿華在 2021 年 12 月透過 A 保險經紀人公司業務員

小陳投保 B 壽險公司的 6 年期美元利變終身壽險。然

而小陳全程未向阿華說明，反而只與其母親阿芬溝通，

甚至要求阿芬投保滿一年後才能告訴阿華保單存在。首

期保費更由其他保單借款，加上向小陳借款 16 萬元才

得以繳交。阿芬因誤信不實資訊，以阿華名義投保，最

終造成阿華重大損失。A 保險經紀人公司應賠償首期保

費、保單借款利息與墊繳利息，共計約美金 8 萬元。

保險公司怎麼說…

　這張保單所有的投保文件都是由業務員小陳在阿華家

中所親見親簽，之後小陳交付保單時也是由阿華親自簽

收。投保當時小陳告訴阿華須填寫財務狀況告知書以評

估這張保單的適合度，如果投保後繳不出保險費，甚至

是投保後用其他的保險契約去借款，這是屬於阿華自身

的理財規劃，不應該歸責於小陳說他有招攬上的瑕疵。

評議委員會怎麼說…

　這張保單的付款人雖然在之後變更為阿芬，但是實

際上首期保險費的部分金額是業務員小陳借給阿芬的，

而 A 保險經紀人公司卻沒有在任何保單文件記載這張保

單的保險費來源是借貸，對於適合度的評估已經流於形

式。

保險招攬爭議

保費來源與適合度評估
整理／公關部  資料來源／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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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斷理由說給您聽…

一、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，金融服務業在銷售商品前應

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，並充分說明商品內容與風

險。保險業務員若提供不實或誇大資訊招攬，依保

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 19 條規定除可能涉犯刑責，

所屬公司也須移送並可處一年以下停止招攬。

二、	阿華雖聲稱對保單不知情，但投保文件上內容完

整，涵蓋保費、匯率風險、身故保障及解約金等資

訊，且文件皆由本人簽名，內容並不難理解，難認

其完全不知投保。然而，他所簽署的「投資型商品

投保內容確認書」與該保單性質不符，也非必要文

件，顯示 A 保險經紀人公司在說明義務與文件程

序上可能未盡確實，甚至流於形式，難以認定已符

合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。

三、	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亦要求業者在契約成立前應充分

了解金融消費者資料，確認商品適合度。但依保費

來源聲明書，阿華簽名確認保費為既有資金，後又

改由母親阿芬為付款人。然而對話紀錄顯示，實際

保費來源與流程與文件記載不符，相關適合度與真

實性審查仍有疑點。

　依照阿華提供的對話紀錄內容：

　由此可知，這張保單的付款人雖然在之後變更為

阿芬，但是實際上首期保險費的部分金額是業務員

小陳借給阿芬的，而 A 保險經紀人公司卻沒有在

任何保單文件記載這張保單的保險費來源是借貸，

對於適合度的評估已經流於形式，無法認為 A 保險

經紀人公司對此已經盡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。

四、保險經紀人公司雖未盡相關義務，但阿華當時已可

從契約文件了解保單內容與風險，難認其全然不知

情；若認為不適合，本可拒絕投保，而非在文件上

簽名。另保費屬保險公司承擔風險的對價，阿華亦

未提出損害及因果關係的證明，故不得請求全額賠

償。然而，因 A 保險經紀人公司確有程序與說明義

務未盡之處，評議中心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20

條第 1 項公平合理原則，認定其仍應對阿華給予適

當補償○○○元。

參考法令：

●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 3 項：「金融服務業

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，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

務…。」

●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9 條第 1 項：「金融服務業與

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，應

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相關資料，以確保該商品或

服務對金融消費者之適合度。」

●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0 條第 1 項：「金融服務業與

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，應

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該金融商品、服務及契約之

重要內容，並充分揭露其風險。」

●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20 條第 1 項：「爭議處理機構

受理申請評議後，應斟酌事件之事實證據，依公平

合理原則，超然獨立進行評議。」

※ 本文改寫自評議案例，完整內容以評議決定為準。內

容僅供參考，不作為其他個案援引之依據或證明。

阿華：16 萬不是你借媽媽的嗎 ? 

小陳：繳第一筆的時候，因為媽媽說那時

候她錢不夠，問我可不可以借她

16 萬，我說 OK。


